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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府函〔2015〕102 号 

 

遂宁市人民政府 

关于加强和改进投资促进工作的实施意见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直各部门： 

根据《国务院关于税收等优惠政策相关事项的通知》（国发

〔2015〕25 号）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投资促进工作

的通知》（川办发〔2015〕31 号）精神，结合实际，特制定本实施

意见。 

一、兑现优惠政策 

（一）各地与企业已签订合同中的优惠政策，继续有效；对

已兑现的部分，不溯及既往。严格兑现与企业签订正式合同中的

合法合规承诺事项，杜绝承诺不兑现、承诺缩水等现象；执行中

确有障碍的，由各地采取“一事一议”方式依法协商解决。 

（二）全面落实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出台《遂宁市招商引资

税收优惠政策适用指南》，动态更新，确保招引信息对称。 

二、加大财政扶持 

（三）市、县（区、园区）财政在财力自求平衡的前提下，



设立产业发展引导资金，专门用于引导各级重点产业项目和重点

创新型项目发展。 

（四）通过工业、农业、文化、旅游和现代服务业等专项发

展资金，扶持奖励工业、农业、文化、旅游和现代服务业等产业

重点项目。 

（五）产业发展引导资金和专项资金可用于辖区内基础设施

建设和重点产业项目的贷款贴息、补助或以奖代补。 

（六）积极推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招引社会

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民生工程等领域。 

三、强化用地保障 

（七）强化用地计划指标统筹，优先保障五大主导产业和八

大成长型产业重大项目建设用地。根据项目需要，及时依法按程

序进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局部调整。 

（八）对纳入全省 50 个重点支持项目、100 个重点推进项目

及重点创新型项目的，由市、县（区）分别按 50 %的比例，足额

匹配地方用地计划指标。 

（九）鼓励采取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弹性出让等多

种供地方式，降低企业用地成本。 

（十）全面清理处置闲置低效用地，存量指标主要用于新引

进的重点产业项目和重点创新型项目。 

四、加大金融支持 

（十一）市、县（区）政府和遂宁开发区、市河东新区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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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急转贷资金，降低企业转贷风险。 

（十二）规范金融机构收费，减费让利，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五、人力资源保障 

（十三）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人才引进相关政策，兑

现安家补贴、生活补助等财政性奖励及个人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

优惠政策；对符合主导产业发展的重点产业项目企业新招聘员工，

按相关规定给予企业培训补助。 

（十四）按相关规定减低企业用工失业保险费率，减轻企业

负担。 

六、优化招商环境 

（十五）加强园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园区

土地成熟度和承载能力。 

（十六）支持开发主体参与标准厂房建设和运营管理，行业

协会和龙头企业为主体建设专业园中园；地方政府或平台公司可

为引进的重点产业项目和创新型项目企业代建定制厂房，由企业

方先租后购；采取差别化补偿、奖励政策，鼓励企业建设多层厂

房。 

（十七）支持政府性平台公司以成熟土地、厂房、流动资金

等要素入股。 

（十八）严格落实生产性用水、用气、用电优惠价格，严查

乱涨价，有效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对引进的现代物流、企业总部、

金融、研发、设计、知识产权等高端服务业企业，根据国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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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执行一般工商业用水、用电、用气同价价格政策。 

（十九）简化审批手续，优化审批流程，减少办事程序，实

行市长重大项目调度会制度，切实解决项目引进、落地中的困难

和问题。 

（二十）落实地方产品扶持政策，对“遂宁造”产品在同质

同价条件下，优先采购。 

（二十一）本实施意见自 2015 年 5 月 11 日起施行，有效期

两年。 

 

 

 

遂宁市人民政府          

2015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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